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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

海峽兩岸法學院校長論壇為海峽兩岸法學院學者交流與合作之

最高平臺，第一屆於北京中國政法大學舉行，第二屆由臺灣高雄大學

舉辦。第三屆由上海華東政法大學舉行，第四屆則由西南政法大學主

辦，本屆論壇以”社會變遷中的法學教育”為主題，力求為兩岸常態

化交流打造高規格、高水準、高端高效的平臺。此外，論壇還針對法

律移植與本土資源、法學案列教學法與法學教育的國際化等問題進行

深入探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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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出國目的 

海峽兩岸法學院校長論壇為海峽兩岸法學院學者交流與合作之

最高平臺，本校亦曾主辦過第二屆論壇，過程中學習到許多兩岸法學

院經營之寶貴經驗與理念，並與兩岸法學院代表進行多方面交流，收

穫豐盛。 

本次參加由西南政法大學舉辦之第四屆論壇，除就「社會變遷中

的法學教育」主題發言外，希望再深化與大陸法學院校之學術交流，

並尋求雙邊進一步合作之可能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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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會議過程 

本屆（第四屆）海峽兩岸法學院校長論壇於102年10月14日到17

日，由西南政法大學主辦，本屆論壇以「社會變遷中的法學教育」為

主題，來自兩岸44所高校的校長、法學院院長等76名法學專家齊聚西

南政法大學，共同探討社會變遷背景下法學教育的熱點問題。 

目前，大陸正處於社會轉型時期，人們的生活方式、觀念世界等

發生著深刻轉變，這為法學教育帶來新的挑戰。論壇上，海峽兩岸的

法學院校長們圍繞論壇主題，就兩岸法學院校要培養什麼樣的法律人

才、法學案例教學法、法學教育的國際化等問題分別發言，並進行了

分組研討。 

本人參加第二組論壇，就法學教育的國際化、海峽兩岸司法考試

制度等經驗進行交流。會議一開始由主席簡單致詞後，由世新大學法

學院院長朱柏松教授先開場發表，朱院長提到台灣這幾十年來的法學

教育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，每個階段都對應著台灣不同時期環境發展。

1970年代以前，台灣大概只有7所法律系所，培養的學生有限，分組

頂多也只分為法學組及司法組，不過到1970到1990年代之後，就慢慢

發展開來了，不但學生數增加，學校數也增加，也慢慢開始走國際化。

法學教育還有另一個問題，就是考試主導研究，這個瓶頸一定突破，

另外，目前律師飽和也是一個問題，朱院長表示，應將律師考試從一

個職業考改為資格考，這將會是一個新的變革。 

接著由東吳大學法學院的洪家殷教授發言，洪教授提到國際化的

的部份，會由於學校經費多寡而有所不同，幾個國立大學有政府大量

的資金支持，當然可以做得很好，像他們的學校只是一個私立學校，

要做到國際化，就會很困難，因為走國際化是很燒錢的。洪老師也提

到司法考試這塊，我們到底要採取什麼樣的考試制度，培養什麼樣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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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人才，應該要好好思考，我們培養的不僅只是他的專業，對於人

文的關懷，還有一些其它的考量，在律師的培養裡，可以考量一些基

礎的東西，讓律師在實務上更能體現他的內涵。 

接下來由我發表一些個人的看法。我個人也贊同洪老師的看法，

國際化很燒錢，如是沒有足夠的財力保證，國際化很難談得開。國際

化的目的是做什麼？從國家的戰略來講，是引進來，走出去的問題。

中國法學教育在世界經濟第二，在人才培養方面，中國作為一個大國，

在國際上的地位可能了不起。具體到每個學院來講，通過國際化來提

升學生的國際競爭力，能夠很好的服務國際交流的各種實踐，同時也

能夠聽到中國的一些聲音。教育國際化首先第一個條件就是師資的國

際化水準問題，大陸面臨的挑戰要比台灣要大一些。而師資的國際化

水準也決定了一個學校的國際化教育。國際化不是每個學校都能做的，

如果沒有很好的國際交流平台，沒有支撐，國際化很容易就落空。最

後，大陸地區法學院這麼多，國際化的趨勢，不同院校要立足本身的

一些特點和相對優勢來推進，優勢要突出，中國整體的國際化水準得

到提高，整個國家的國際化教育地位才會不斷提高。 

接著有武漢大學的肖永平教授發言，肖教授提到一些武漢大學建

立國際化的經驗。關於培養國際化學的的經費問題，肖教授認為應該

是三三制，也就是學校應該運用一些現有的法律人才，拿到一些專案

來將資金投入培養學生，另外一部份學校校長，院長也有一些責任，

應該通過多種方面在外面找一些補助。其三、鼓勵學生在國外參加國

際性的比賽以獲取一些獎學金等。通過這三個途徑，應該就可以提升

學校的國際化程度，當然如果要真正做到更好，還是應該在國家層面

上提升，才能有更大的效果。 

接著是由人大的韓大元教授發言，韓教授表示說國際化太大，叫

3



國際性較合適。對於國際性的理解呢，不要理解為只是在國外的，有

多少外籍教師，有多少課是英文教學，有多少畢業了去國外的大學。

如果只用這些指標來衡量，就庸俗了。返過頭來看看法學院的價值，

法學院要用人類的方法，從主權教育走向世界公民的教育。國際化很

花錢嗎？確實很花錢，但也有一些省錢的方式，像人大就透過遠端教

育的方式，與牛津大學、哈律佛大學及日本一個大學和印度一個大學

連線，讓學生在人大也能參與國外課程，並且能參與討論。 

接著由劉曉紅教授發言，劉教授提到他們華東政法大學因為上海

地緣優勢，所以國際化發展是比較早的，目前有協定的學校已經有100

個左右，而且不只是紙上的協定，是有比較多的實質內容，有比較多

的聯繫的。不過在國際化的同時，也發現到越來越多的問題，第一個

問題，是國際化的意識還沒有普及，而且在國際化經驗這方面明顯不

足，第二個問題是留學生的問題，除了經費的問題之外，包括留學生

住宿條件改變等，可能不夠，留學生人數上一個台階，或者品質上一

個提高，可能還有很多的問題會產生。另外，有關如何提升學校本科

生的外語能力水準的問題，他們直接報給外國的培訓公司（英輔）來

負責，成效非常良好。 

接著由楊淑文教授發言，楊教授提到政大法學院在辦理國際化上

的一些經驗，她也提到在台灣有一個現象，沒有學生願意多花時間去

念德文、英文，因為他大學畢業後，如果考上大法官，薪水比臺灣所

有的教授都高。另外，在臺灣法學院在爭取教育部經費的時候都會碰

到一個問題，為什麼你不國際化，因為在民刑公討就是本土的問題，

所以今天面對國際化的發展，楊教授覺得其實有不同的面向，這些面

向都要縱橫去觀察它。 

接著由王恒勤教授發表，王教授表示，在國際化的過程中，各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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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應根據自身的發展和所處的環境來進行定位，第二，理論教學和

實踐教學之間要有效的結合，不能過分地強調實踐性，沖淡理論教學。

第三，通試教育和職業教育的平衡，作為大眾化的教育來說，大學的

教育提供一個基本的素質培養和他能力的培養，只要達到一個基本的

理論基礎，知識結構，包括再學習的能力，那麼大學教育就是成功的。 

接著由台大謝銘洋教授發表，謝教授認為國際化最主要的目的是

開拓學生的視覺，因為學生是我們未來的接班人，學生通過出國去看

先進國家怎麼運作，把這些想法看法帶回來，把我們的社會變得更好，

這是最重要的事情。其次讓學生他們透過國際化的一些課程能夠提升

他們的競爭力。 

接著由李清偉教授發表，李教授提到，國際化的目的是讓我們培

養的學生具有國際的競爭力，但中國法律教育可能最終還是要講本土

跟國際化的結合。因為我們培養的學生主要的還是在中國，在本土從

事法律職業。所以在教育的過程中，本土的法律教育，中國人所內涵

的那種精神，中國法律所蘊含的中國文化可能是根本的東西。 

接著由南京大學的楊春福教授發言，楊教授認為國際化，實際上

它是一種態度，一種事業，它不可能是我們培養的學生都是在國際的

機構裡任職，它是一種思維方式，關鍵的問題還是要有中國問題，國

際視野。從內涵上來講至少有三個方面：一個是教師、第二個是課程

國際化的問題，第三個是教學方式國際化的問題。國際競爭力是很重

要，但並不意味著都在國際機構裡面待著。應該要要求代表及學生有

這種思維，關鍵問題還是解決中國的問題，國際化的視野解決中國問

題。 

最後由韓大元提兩個問題，第一個是大陸的學生去臺灣讀完書之

後，司法考試到底能不能參加？因為台灣學生可以參加大陸的司法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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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，但大陸學生不能來參加台灣的司法考試，這個就不對等了。第二

個是有沒有可能，過了律師資格後，雙方承認已獲得律師資格的可能

性。 

楊迎澤教授解釋韓院長所提的兩個問題，都是涉及到憲法規定的

問題，目前我們憲法第18條規定，考試權那個部份目前在解釋範圍裡

可能在解釋上會引起一些爭議。所以目前現況，兩個問題都沒有開

放。 

最後，由於時間的關係，結束本場論壇。 

研討會活動照片 

 
大會辦理情形 本人與謝銘洋及楊淑文教授合照 

本人報告發表情況（1） 本人報告發表情況（2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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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會後的交流簽約行程 

研討會結束後，本人協同本院副院長陳月端教授於102年10月14

日與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及重慶大學法學院簽署交流協訂。 

交流協訂簽約照片 

 

四、心得與建議 

一、藉由本次的論壇不但能瞭解兩岸法學教育發展之差異，透過經驗

分享與理論討論更能夠吸取寶貴經驗，並獲得實質交流的收益。 

二、本次會議討論的主題以法學教育國際化為主軸。教育國際化的條

件就是師資的國際化水準問題，而師資的國際化水準也決定了一

個學校的國際化教育。國際化不是每個學校都能做的，如果沒有

很好的國際交流平台，沒有支撐，國際化很容易就落空。 

三、大陸地區法學院眾多，國際化的趨勢不同，院校要立足本身的一

些特點和相對優勢來推進，優勢才會突出，中國整體的國際化水

準近年來得到很大的提高，經費挹注上亦相對充足，相較於此，

台灣對於國際化經費之補助，明顯不足，此點值得台灣法學院借

 與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簽約情形  與重慶大學法學院簽約情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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鑑。 

四、藉由本次論壇，本院亦與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及重慶大學法學院

簽署交流協訂，是本次行程的另一收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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